公务接待审批单(外请教师)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             
	接待部门
	

	接待事由
	

	来宾单位
	
	人 数
	

	接待时间
地点
	
	陪同
人员
	

	其他用餐时间地点
	
	陪同
人员
	

	接待费用合计
	

	接待部门
负责人审批
	
	部门分管
校领导审批
	

	办公室
负责人审批
	
	分管办公室校领导审批
	

	备 注
	



注：1. 因工作需要，可安排工作餐一次（标准为100元/人），来宾在10人以内的，陪餐人数不得超过3人；超过10人的，陪餐人数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。
    2. 其他用餐时间可与学员一起用餐，陪同人员不得超过2人。
    3. 有接待工作时，接待部门填写审批单后送至办公室。
